編號： 115-MR001                  投標標價清單(勞務)
本清單應依下列規定填寫：
一、由投標廠商填寫後投標。其中項目、標的名稱、規格及數量各欄得由招標機關先行填寫供廠商投標。本清單可由廠商自行影印加頁填寫。
二、本清單所標示之總價，應包括招標文件所規定之所有應由廠商得標後辦理之履約事項之價金，不論該等事項是否已於本清單明確標示。
	項目
	採購名稱
	單位
	數量
	總　　　價
	備註

	1
	梨山櫻緣丘停車場出租案
	年
	5
	
	

	總標價：（請填寫下表）
新

臺
幣
億

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空格處請填上數字大寫國字　零、壹、貳、叄、肆、伍、陸、柒、捌、玖等）
註：投標文件所載總標價之文字與號碼不符時，以文字為準。如以文字為數次表示之總標價不一致時，以最低額為準。


	加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

                                   eq \o\ac(□,印)                 eq \o\ac(□,印)












